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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组织申报第四届山东省专利奖的通知

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局各分局，各有关企事业单位、

驻泰高校，全市有关专利权人：

第四届山东省专利奖评选工作已正式启动，请各单位根据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组织开展第四届山东省专利奖评

选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市监知促函〔2021〕264 号）（见附件）要

求，认真组织、积极申报。

一、奖项设置

本届山东省专利奖评选设置山东省专利特别奖、一等奖、

二等奖、三等奖和山东优秀发明家奖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山东省专利奖的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申报单位或者个人须是在山东省行政区域内注册或常住

的专利权人（泰安市仅受理泰安市域内专利权人申报）；

2.申报专利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获得授权的国内有效专

利（含国防专利及其他保密专利），包括发明、实用新型和外

观设计专利；

3.申报专利已经在山东省行政区域内实施，并取得显著的

经济、社会效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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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申报专利有相对完善的保护措施，专利授权文本质量高，

专利布局严密，申报专利被侵权的，专利权人积极采取维权措

施，或在国内外重大知识产权纠纷中胜诉；

5.申报专利法律状态稳定，权属明确，专利权共有的，取得

全体共有人同意；

6.申报专利不存在专利权属纠纷、专利权无效纠纷、发明人

或者设计人纠纷；

7.申报专利未曾获得过中国专利奖或者山东省专利奖。

（二）申报山东优秀发明家奖的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社

会道德和职业道德，热爱本职工作，勤业敬业，开拓创新，具

备较高的发明创造能力和水平；

2.申报人需为本省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及其它社

会组织（不含外资企业或机构）中工作的职务专利发明人，或

具有本省户籍的非职务专利发明人，且近 3 年主要发明创造活

动在山东省行政区域内（泰安市仅受理泰安市域内专利权人申

报）；

3.申报人作为主要发明人，在重点领域拥有多项关键核心技

术专利，或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专利群；

4. 专利已实施或运用,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或者

生态效益；

5.上述专利应当保持有效，且不涉及专利权属纠纷；

6.申报人未曾获得过“山东优秀发明家”称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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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无其他不适合授予山东优秀发明家称号的情形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奖项申报通过“山东省专利奖励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评奖系

统”）操作完成（登录地址为 http://123.232.119.123:8084/login）。

（一）申报

山东省专利特别奖、一、二、三等奖：申报单位（人）在

“评奖系统”注册后，录入报奖项目信息，向指定的推荐单位

或院士提出推荐申请，每个企业限报 2 项，每个科研单位、大

专院校限报 3 项，个人限报 1 项。

山东优秀发明家奖：申报单位（人）在“评奖系统”注册

后，录入申报人个人信息，向指定的推荐单位提出推荐申请，

每个企业、科研单位、大专院校限报 2 人，集团公司及其子公

司申报人数总数不超过 3 人。

申报截止时间：2021 年 10 月 22 日。

（二）推荐

山东省专利特别奖、一、二、三等奖：推荐单位或院士按

照申报人的推荐申请，对报奖项目进行审查，择优推荐。单位

推荐的，省市场监管局根据申报情况，向推荐单位分配推荐名

额；院士推荐的，同专业领域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

院士每两人可联名推荐 1 项本专业领域的专利，每名院士最多

可推荐 2 个专利项目。

推荐单位或院士向申报单位（人）提供口令（由推荐单位

或院士向省市场监管局获取），组织申报单位（人）填报、上

http://123.232.119.123:8084/log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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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相关申报材料，并逐一填写《山东省专利奖推荐函》。

山东优秀发明家奖：山东优秀发明家由推荐单位择优推荐，

省市场监管局根据申报情况，向推荐单位分配推荐名额。

推荐单位向优秀发明家奖申报单位（人）提供口令（由推

荐单位向省市场监管局获取），组织申报单位（人）填报、上

传相关申报材料，并逐一填写《山东优秀发明家推荐函》。

申报材料上传截止时间：2021 年 10 月 31日。

（三）自荐

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可自荐 1 项参评项目（不包括山

东优秀发明家奖）。申报单位在“评奖系统”注册，输入验证

码，获取登录口令，上传相关申报材料，完成提交。

（四）国防专利及保密专利申报

未解密的国防专利和保密专利申报山东省专利奖的，由申

报单位（人）联系省市场监管局，通过符合保密要求的机要途

径提报相关纸质材料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

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各分局要高度重视专利奖的评

选工作，把此次专利奖评审工作作为一项推进知识产权工作的

重要内容来抓，鼓励广大创新实体积极参与申报，以知识产权

引领企事业发展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,助力我市新旧动能转换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

相关部门要做好动员宣传，加强沟通对接，及时向有关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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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单位和专利权人阐明专利奖评选的重要意义、申报要求和

申报流程等要点，利用丰富的宣传形式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。

（三）积极申报、提高质量

各驻泰高校、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等要严格按照《山东

省专利奖励办法》和《山东省专利奖励办法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

充分准备、正确申报，提高专利奖的申报质量。

请各申报单位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于 10 月 22 日前通过山

东省专利奖励管理系统填写申报材料并将申报材料电子版发送

至 scjgzscqk@ta.shandong.cn。

联 系 人：张喆

联系电话：8519155

邮 箱：scjgzscqk@ta.shandong.cn

地 址：东岳大街 439 号市场监管局 503室

附件：关于组织开展第四届山东省专利奖评选工作的通知

泰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年 10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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